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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機制
署理助理消防區長 香振傑

食物業牌照續期機制 高級消防隊長 馬瑋成

消防處電子服務 消防隊長 黃國沛

答問環節 各講者



食物業處所持續遵辦消防
安全規定監察機制

牌照課

署理助理消防區長香振傑



概要

背景

持續遵辦消防安全規定

監察機制

消防安全警告信

消防安全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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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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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2008年嘉禾大廈火警



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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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專員在2009年6月展開調查，並就執行消防安全規管措
施向消防處和食環署提出11項建議，包括以下兩項: 

1.食環署應與消防處訂立機制，確保食物業處所符合消防安全
規定才批准牌照續期申請。

2.食環署應在食物業牌照上訂明處所必須持續遵辦消防安全規
定。



SS

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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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6月30日起實施的3項措施
➢ 持續遵辦消防安全規定
➢ 需符合消防安全規定方可獲牌照續期
➢ 修訂申領暫准牌照所需遞交的表格C

食物業處所類別

⚫普通食肆
⚫小食食肆
⚫工廠食堂



02
持續遵辦消防安全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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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食物業牌照上施加條件訂明處所必須遵辦消防安全規定

- 「持牌人須時刻遵辦消防處處長發出的消防安全規定」



主要消防安全規定

其他消防安全規定

02
持續遵辦消防安全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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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
持續遵辦消防安全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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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
持續遵辦消防安全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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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情況會按相關的火警風險分為
嚴重違反消防安全規定
輕微違反消防安全規定

03
監察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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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
監察機制

13

主要

主要

主要

其他(非主要)

一個其他(非主要)或以上



03
監察機制

14



處所不安全，以致不宜營業招待顧客。

 消防處

 根據《消防(消除火警危險)規例》採取執法行動

 建議食環署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暫時吊銷有關的食物業牌照。

03
嚴重違反消防安全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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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 主要



03
監察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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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 其他(非主要)

一個其他(非主要)或以上



03
監察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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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處就牌照處所輕微違反消防安全規定的情況通知食環署

➢食環署發出消防安全警告信

03
輕微違反消防安全規定

18

主要

一個其他(非主要)或以上

其他(非主要)



04

知會食環署

輕微違反消防安全規定

食環署發出第一封警告信

消防安全警告信制度

19



04

食環署發出第二封警告信

食環署發出第一封警告信

食環署發出第三封警告信

消防安全警告信制度

20

30天內未有糾正違規事項

6個月

30天內未有糾正違規事項



04

30天內未有糾正違規事項

食環署發出第三封警告信

牌照會被暫時吊銷7天

消防安全警告信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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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

食環署發出第四封警告信

牌照暫時吊銷7天

食環署發出第五封警告信

消防安全警告信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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吊銷後未有糾正違規事項

4個月

30天內未有糾正違規事項



04

食環署發出第五封警告信

取消牌照

消防安全警告信制度

23

30天內未有糾正違規事項



05
消防安全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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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遵辦消防安全規定

消防裝置或設備的擁有人須由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每１２個月檢查消防
裝置或設備最少一次，而承辦商須在完成檢查後１４天內，將檢查證明
書的副本送交消防處。

《消防(裝置及設備)規例》8 i(b)



05
消防安全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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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守消防安全規例

消防裝置不在有效操作狀態

《消防(裝置及設備)規例》8 i(a)
阻塞逃生途徑

《消防(消除火警危險)規例》14



食物業牌照續期機制

牌照課

高級消防隊長馬瑋成



概要

背景

牌照續期流程

牌照續期所需文件

注意事項

查詢續領牌照的申請進度／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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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S

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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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2014年6月30日起實行的3項措施
➢ 需符合消防安全規定方可獲牌照續期
➢ 持續遵從消防安全規定
➢ 修訂申領暫准牌照所需遞交的表格C

食物業處所類別

⚫普通食肆
⚫小食食肆
⚫工廠食堂



食環署在牌照屆滿前約9星期會向持牌人發出牌照續期通知書

如未能出示消防處發出的《不反對牌照續期通知》(正本)

食環署可拒絕接受該牌照的續期申請。

02
流程

29

獲得消防處發出
《不反對牌照續期通知》

(不反對通知書)

持牌人向消防處
遞交所需文件

向發牌當局
申請續牌事宜



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簽發的消防裝置及設備年檢證書(FS251)

註冊專門承建商(通風系統工程類別)簽發的通風年檢證書(AIC)

FS251及AIC在下一個牌照有效期開始當日有效，便向持牌人發出《不反對

牌照續期通知》。

持牌人如欲加快文件處理及查核的程序，可主動／提早向消防處遞交有效

的FS251及AIC。

03
所需文件

30



04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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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個牌照有效期開始當日並無領有有效的FS251及AIC

未能在牌照期滿日期前14天或之前向消防處提交有效的文件以供審核



04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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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處所資料 : 地址

2. - 所檢查/保養/修理/安裝的FSI

- 位置
- 註明FSI是否符合消防處規定狀況
- 工程完成日期及下次到期日

3.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的資料:

- 簽署,姓名
- 級別/註冊號碼, 公司名稱
- 聯絡電話, 日期



04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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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處所地址&類別

3. 完成檢查日期

1. 消防處檔號&承建商檔號



04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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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註冊專門承建商(通風系統工程類別)的資料:

- 公司名稱&地址&蓋章
- 註冊編號
- 授權人士姓名&簽署
- 聯絡電話
- 證書發出日期



04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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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香港法例第95B章《消防(裝置及設備)規例》第8條

抽樣進行續牌核查視察



05
查詢續領牌照的申請進度／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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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處流動應用程式

➢ 已推出《不反對牌照續期通知》之查詢服務
➢ 方便營商措施
➢ 便利業界
➢ 節省以電話查詢的時間



05
查詢續領牌照的申請進度／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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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「更多」



05
查詢續領牌照的申請進度／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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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選

「持牌處所續期狀態」



05
查詢續領牌照的申請進度／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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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消防處檔案編號或

食環署牌照/許可證編號

按搜尋，即可查詢續期狀態



搜尋結果：

05
查詢續領牌照的申請進度／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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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6/12345

1234567890

顯示不反對通知書的簽發日期



搜尋結果：

05
查詢續領牌照的申請進度／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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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不到記錄或處理中



消防處電子服務

政策課

消防隊長黃國沛



消防處電子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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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表格

電子牌照/證書 電子繳費



電子表格 – 兩個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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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處流動應用程式

消防處網頁

電子服務



電子表格 - 六大類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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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表格

⚫ 危險品 (如危險品牌照/危險品運送牌照的申請/續期) 

⚫ 註冊為消防裝置承辦商 (如註冊為第一/二/三級)

⚫ 消防裝置及設備 (如遞交/閱覽消防裝置圖則)

⚫ 通風系統 (如遞交年檢證書/竣工通知)

⚫ 持牌處所 (如遞交持牌處所竣工通知書)

⚫ 其他 (如申請參觀消防局/舉辦防火講座)

9

4

12

5

2

6

38項
服務



消防處電子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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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表格

電子牌照/證書 電子繳費(FPS)



消防處電子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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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便快捷

全天候可用

即時回應

節省成本

安全性高



消防處流動應用程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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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問時間



聯絡
牌照及審批查詢

 牌照課港島辦事處
電話: 2549 8104
電郵: h_lic_1@hkfsd.gov.hk

 牌照課西九龍辦事處
電話: 2302 5339
電郵: k_lic_1@hkfsd.gov.hk

 牌照課新界辦事處
電話: 3423 9328
電郵: nt_lic_1@hkfsd.gov.hk

 牌照課東九龍辦事處
電話: 3423 9332
電郵: k_lic_3@hkfsd.gov.hk

一般查詢

電郵 : hkfsdenq@hkfsd.gov.hk
熱線 : 2723 8787
傳真 : 2311 0066


